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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提供消費者更公開及透明之資訊，自104年1月1日起實

施預售屋買賣契約應揭露停車空間面積計算方式等資訊，

請貴府對於轄內企業經營者（不動產開發業）所提供之預

售屋買賣契約加強宣導及查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本部為處理區分所有建物停車空間之登記面積及公共設施

比例持分事宜，並提供消費者更公開及透明之資訊，及配

合民法、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相關用語一致化，爰將停車

空間面積計算方式及占共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，增列於「

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業於本

(103)年4月28日公告，訂於104年1月1日生效，亦即自生

效日起，建商所提供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均應載明停

車空間面積計算方式及占共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之條款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[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29

號8樓]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[10049臺北市中正區

北平東路20號7樓]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[11083台

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508號26樓]、本部地政司【不動產交易科】 2014-12-15
15:54:22


